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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发生过度投资（残差为

正组）的公司，当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与下一年的总投

资支出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242，这说明在发生过度投

资的公司，当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下一年度的投资

支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然，因为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有限。

在发生投资不足（残差为负组）的公司，当年计提的

资产减值准备与下一年度的总投资支出也是负相关关

系，回归系数为-0.019 6，这说明在发生投资不足的公司，

当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下一年度的投资支出有抑制

作用。同样，因为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资产减值准备对投

资不足公司的投资影响有限。

回归结果表明，在过度投资的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回

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投资不足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回归系

数的绝对值，据此，可以说资产减值准备对投资过度公司

下一年度的投资支出影响更加明显。但总体来说，资产减

值准备的计提对下一年度总投资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

六、研究结论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会计稳健性的典型应用，这种

会计处理会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上市

公司进行经验研究，本文发现：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既可

以有效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又可能会导致公司投

资不足。这意味着会计稳健性具有一定的两面性。②本年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会对下一年度的总投资支出产生有限

的抑制作用，而进一步分析表明，相对投资不足公司而

言，这种抑制作用对投资过度的公司更强。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应合理运用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稳健性，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抑制企

业过度投资行为，防止公司投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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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内外市场经济已逐步进入双审时代，但在我国如何选择整合审计主体还存在争议。本文基于

我国国情和现有内部控制审计及整合审计的法规、指引及企业的实际情况，通过对比和博弈分析认为当前我国整

合审计主体采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不同项目组是一项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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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2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出台了《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其404条款规定：担任公司年报审计的会

计公司应当对其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和评价并出具评价报

告，即要对保障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为了顺应国际形势并考虑我国企业生存的现实经济环

境，2008年 6月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并发布了《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4月又出台《企业内部控制配

套指引》，要求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然而，随着企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营环境越来

越复杂、生存压力愈来愈大，以往单纯的财务报表审计费

用对企业来说已是一项较大的负担，内部控制审计对于

盈利不佳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

双重审计业务的开展也是一项挑战。如果利用两项审计

工作的相似性，将两者整合进行，对企业和事务所来说都

是一种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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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审计主体选择分析

整合审计是利用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相

似性和重复性将两项审计工作进行整合设计的一项审计

业务活动。整合审计的实施，可以减少事务所对被审计单

位的重复干扰，并减轻其经济负担；可以减少事务所重复

工作量、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从而保证

执业质量。

（一）整合审计主体的三种模式及对比分析

目前，有关整合审计主体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同一事务所的同一项目组。这一审计主体选

择主要应用于美国、日本，2004年 3月 9日美国公众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发布了《审计准则第 2 号——

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和 2007
年2月15日日本审计准则制定机构企业会计审议会正式

发布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管理层评价与审计准则》及

《财务报告控制的管理层评价与审计准则实施指引》，其

中都明确要求内部控制审计由承担该公司财务报表审计

的同一审计主体实施。

第二种：同一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我国学者余潇敏

（2011）认为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的工作内容、

重点有所不同，由同一家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执行有利

于专业分工，保证审计独立性，有利于互检对方的工作成

果和相互印证，提高审计工作的效果，降低同时出具错误

审计报告的可能性，最终提高审计效率。

第三种：不同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选择这种审计主

体的学者则认为，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同时由

一家事务所实施会增加事务所对客户的依赖性, 从而影

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进而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所以

认为由不同事务所提供两项审计业务比较好。

上述三种审计主体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在风险导

向审计模式下要求审计工作不仅仅是追求高效果，更要

考虑高效率和低成本。所以，有必要将审计的高效果、高

效率和低成本相融合进行研究。现将对三种模式基于以

下五个假设进行对比分析：

假设1：被审计客户与事务所之间进行的审计业务谈

判多，审计成本高；反之，则低。

假设 2：项目组之间进行的沟通多，审计成本高；反

之，则低。

假设 3：项目组审计进程中需要沟通的环节少，则审

计效率高；反之，则低。

假设 4：项目组审计进程中受到的干扰少（仅指财务

报表审计组或内部控制审计组的相互间干扰）、独立性

强，则审计效果高；反之，则低。

假设 5：除以上可能的问题外，审计项目组不受自身

和外界的独立性干扰。

基于以上假设，三种主体选择模式的差异性比较明

显。①同一事务所同一项目组：谈判成本低、沟通成本低，

所以审计成本总体较低，同时审计效率一定较高；但效果

不确定。②同一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审计成本会较低，

审计效果相对较高一些，但审计效率由于受到项目组之

间沟通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③不同事务所的不

同项目组：因都是独立的审计组，审计成本会最高，审计效

率和审计效果一般情况下都会较高。

三种模式仅从审计目标的实现角度来看都有明显的

优势和劣势，但是如果考虑我国国情、文化背景、企业实

际运行状况、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和CPA独

立性、业务能力等因素，需要重新进行选择性分析。

（二）同一事务所的同一组、不同项目组的博弈分析

1. 博弈分析基本假设。

假设1：同一家事务所同时提供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

两项审计服务，事务所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恰当的审计主

体，可是同一项目组，也可以是非同一项目组。

假设2：审计主体也有两种选择，审计和不审计。

假设3：事务所和项目组熟悉被审计单位的内外部环

境，且其都是以“经济人”的身份承接和参与审计工作。审

计主体完全了解博弈过程和双方的收益函数，博弈策略

和博弈收益函数为“共同知识”，此博弈为完全信息静态

博弈，即事务所能够胜任该项审计业务，其做出的审计与

不审计策略选择主要由事务所的独立性决定。

2. 博弈模型构建。本文假设W代表事务所接受两项

审计业务的审计收费，C代表为审计人员支付酬劳、消耗

的审计资源，G代表财务报表审计组与内部控制审计组之

间的沟通成本，I代表审计执行结果对事务所的声誉影

响，R代表事务所审计收益。

模型1（同一审计组审计）：由于我国“人情社会”的现

状普遍存在，两项审计服务若由同一项目组承接并实施

整合，所涉及的工作人员较少，且缺乏相互间的监督与制

衡，项目组的独立性较弱，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

单位串通发生审计合谋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对事务所

和注册会计师的声誉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事务所将

花费 I个单位消除声誉受损的影响，同时还得支付审计人

员的酬劳、审计资源耗费支出C，而事务所的收入只有接

受两项审计业务的审计收费W，这时事务所的收益R=
W-C-I。

模型2（不同审计组审计）：若由不同项目组执行两项

审计服务，审计中所涉及的人员较多，项目组间也可以互

相监督和制衡，且能够很好地保持项目组和事务所的独

立性，审计合谋的现象几乎不可能发生，这样对事务所的

声誉是一种维护与提升，其除获取接受两项审计业务的

审计收费W外，还会获取 I个单位的声誉收益，但需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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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审计人员的酬劳、审计资源耗费C和项目组间的沟通

成本G两项支出。这种情况下事务所获取的收益R=W-
C-G+I。

此外，事务所若是不承接内部控制审计业务，其独立

性相对较强，则能够更好地维护、保持其声誉，无形中对

事务所来说是一项收益 I。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得出表1所示的博弈模型。

3. 博弈基本分析。

（1）假设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两项审计业务的总收入

是10个单位。

（2）成本、费用的估计：李连军、薛云奎（2007）通过实

证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声誉溢价发现，中国本地前

四大事务所相对于本地其他事务所, 其溢价幅度为

7.57%；在中国的“国际四大”相对于中国本地除前四大以

外的事务所而言，其声誉溢价幅度更高达23.12%。在此结

合中注协公布的《2013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

信息》计算得出，在我国“国际四大”相对于我国其他事务

所其声誉溢价幅度为 20.4%。可见，我国事务所的声誉溢

价平均为 20%。同时，通过对我国规模在前五百强的事务

所的调研发现，在一项审计业务中，事务所支付给审计人

员的人工成本将近占审计业务收入的30%左右；事务所进

行整合审计项目组之间的沟通耗时占项目总工时的比重

为 13%左右。所以，本文用 2个单位来量化事务所声誉的

维护或提升成本；用 3个单位来量化审计人员的酬劳、会

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资源耗费；用1个单位来量化项目组间

的沟通成本。

（3）两项审计业务若由同一项目组承接，根据模型 1
事务所将获取的收益为：R=W-C-I=10-3-2=5（单位）。

（4）两项审计业务若由不同项目组承接，根据模型 2
事务所将获取的收益为：R=W-C-G+I=10-3-1+2=8
（单位）。

（5）会计师事务所若不承接内部控制审计业务，就有

2个单位的声誉和职业形象维护的无形收入。

不同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纯收益状况见表2。

4. 博弈分析结论。由上述分析可知，对于会计师事务

所是由同一项目组还是由不同项目组承接两项审计业务

的审计主体选择策略，其策略选择不仅要根据其所处的

内外环境及我国的现实情况考虑承接一项审计业务所获

取的有形收益，更重要的还有其无形的长远收益，同样对

于成本支出也需要考虑其支付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

因此，通过权衡，为了其长远发展对于审计主体的选择，

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由不同项目组承接两项审计业务。

（三）不同事务所不同项目组的成本分析

实践中，审计费用抵减了企业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利

润。通过分析《我国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2011年执行企业

内控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中的 67家上市公司年报数

据可以看出：企业每年的审计费用都占据其相当一部分

利润，如创业环保，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的审计费

用占净利润的百分比都超过了1个百分点且逐年上升，分

别依次为1.36%、1.50%、1.82%，中联重科2012年支付的审

计费用占净利润的比重高达17.56%。

自2011年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

司内执行后，大多数上市公司承担的审计费用相对于

2011年前有所上升，审计费用占净利润的百分比也有所

提高，如中海发展，三年的审计费用和审计费用占净利润

的比重分别依次为 316.5 万元、330 万元、360 万元和

0.18%、0.31%、2.61%。此外，以上 67家境内外同时上市公

司中，有 64家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和内控审计

服务由同一家事务所提供，占全部 67家公司的 95.5%，只

有3家公司分别聘请不同的事务所执行两项审计服务。

若由不同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执行两项审计工作，企

业的负担将进一步加重，甚至会影响其正常的经营。不管

从企业的财务承受能力还是其运行的环境来说，由不同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执行两项审计业务都是不合适的。

三、结论

建议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选择整合审计工作的主体

时采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不同项目组的审计策略，这

样不仅可以减轻被审计单位的经济负担，还可以提高会

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效率和效果。而且我们也相信，随着我

国内部控制审计及整合审计的法规、指引的不断完善和

成熟，会计师事务所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整合审计中审计

主体的选择也将与国际趋同并提升到法律层面：由同一

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是同一审计项目组承接两项审计业

务，那样将进一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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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
同一组

接受

不接受

接受

不同组接受；同一组接受
（8；5）

不同组不接受；同一组接受
（2；5）

不接受

不同组接受；同一组不接受
（8；2）

不同组不接受；同一组不接受
（2；2）

表 2 同一组和不同组各策略选择下的纯收益

不同组

同一组

审计

不审计

审计

R=W-C-G+I；R=W-C-I

I;R=W-C-I

不审计

R=W-C-G+I；I

I；I

表 1 同一组和不同组的博弈模型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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